
昌乐县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
乐教办字〔2018〕14 号

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昌乐县年检合格
幼儿园（第二批）名单的通知

各镇（街、区）教管办、县直各幼儿园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度幼儿园年检工作的通知》（乐教函

〔2018〕36 号）和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近期，教育局托幼办对 8 处幼

儿园进行了年检复查。检查组对照《昌乐县幼儿园年检验收标准》以

及财务收支和资产管理等相关要求，对年检的幼儿园从办园方向、行

政管理、办园条件、保育教育、安全卫生、资产运作和财务管理等方

面进行了评估检查，同时进一步规范了幼儿园办园资质的审核。经验

收，昌乐县红星幼儿园等 8 处幼儿园第二批通过年度检查，认定为年

检合格，具体年检结果见附件。

希望年检合格的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办园水平，强化内部管理，提

升自身内涵，努力打造优质教育，全面提高我县学前教育质量。



附件：2018 年度昌乐县年检合格幼儿园（第二批）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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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度昌乐县年检合格幼儿园（第二批）名单

（ 8 处）

昌乐县红星幼儿园（民） 昌乐县营丘镇河头幼儿园

昌乐县宝都街道育苗幼儿园（民） 昌乐县乔官镇青龙幼儿园

昌乐县天之骄子幼儿园（民） 昌乐县乔官镇下庄幼儿园

昌乐县红河镇水溪幼儿园（民） 昌乐县乔官镇高阳幼儿园


